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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 規 

※※※※※ 

苗栗縣政府  令 

 

中華民國 114 年 11 月 13 日 
府行法字第 1140246267 號 

 

修正「苗栗縣舉發違反消防法第十五條案件獎勵辦法」。  

附修正「苗栗縣舉發違反消防法第十五條案件獎勵辦法」。 

 

    

 

縣長  鍾東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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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令 

 

中華民國 114 年 11 月 7 日 
府行法字第 1140242374 號 

 

修正「苗栗縣公立骨灰骸存放設施提供低收入戶免費使用標準」，名稱

並修正為「苗栗縣公立殯葬設施免費使用標準」。  

附修正「苗栗縣公立殯葬設施免費使用標準」。 

 

       

 

縣長  鍾東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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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令 

 

中華民國 114 年 11 月 7 日 
府行法字第 1140242372 號 

 

修正「苗栗縣下水道管理自治條例」。  

附修正「苗栗縣下水道管理自治條例」。 

 

     

 

縣長  鍾東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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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 告 

※※※※※ 

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中華民國 114 年 11 月 27 日 
府商都字第 1140257323B 號 

 

主旨：公示送達本府 114年 11月 10日府商都字第 1140243461A號函檢
送益昇土地開發股份有限公司擔任實施者擬具之「變更苗栗縣竹
南鎮慈裕段 299地號等 45筆土地都市更新權利變換計畫案」計畫
書，為免影響土地所有權人及土地權利關係人（詳名冊）之權益
並使程序完備，依規定通知土地所有權人及土地權利關係人，爰
依規定辦理公式送達。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 78、80及 81條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 公告期間：20日（自本公告文張貼日起）。 
二、 本案係為通知應受送達人就「變更苗栗縣竹南鎮慈裕段 299地號等 

45筆土地都市更新權利變換計畫案」相關文件內容及權利義務事
項。 

三、 請應受送達人於公告期間內（自本公示送達文張貼牌示處之日起 20
日內），攜帶身分證明文件至本府工商發展處（都市計畫科）領取
文件： 
(一)承辦人：范振楷。 
(二)聯絡電話：037-559305。 
(三)領取地址：苗栗縣苗栗市縣府路 100號 1樓（都市計畫科）。 

四、 張貼（刊登）地點：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公告欄、苗栗縣政府
公告欄、苗栗縣政府（都市計畫科）公告欄、苗栗縣各鄉、鎮
（市）公所公告欄；並同步登載本府官網公告專區。 

五、 注意事項： 
(一)本公示送達，自公告期間屆滿之翌日起發生送達效力。屆期未
領取者，仍以送達生效論。 
(二)如對公告事項有疑義，得於公告期間內向本府承辦單位洽詢。 

 

 

 

縣長  鍾東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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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中華民國 114 年 11 月 27 日 
府商都字第 1140257494B 號 

 

主旨：公告「劃定苑裡天下路兩側商業區更新地區暨訂定都市更新計

畫」案計畫書、圖，並自民國 114年 12月 1日零時起發布實施。 

依據： 

一、都市更新條例第 9條、都市計畫法第 21條及第 23條 

二、本府 114年 11月 27日府商都字第 1140257494A號函。 

公告事項： 
一、 本計畫書、圖業經本縣都市計畫委員會民國 114年 10月 31日第

310次會議審決，並經本府 114年 11月 27日府商都字第

1140257494A號函核定在案。 
二、 本案計畫書、圖自民國 114年 12月 1日零時起發布實施。 

三、 需閱覽本計畫書、圖者，請至本縣苑裡鎮公所或本府工商發展處

（都市計畫科）閱覽（亦可上網瀏覽，網址：
https://urbanplan.miaoli.gov.tw/News/News）。 

四、 張貼公告書圖期間自發布實施日起 30天。 

 

 

 

縣長  鍾東錦 

 

https://urbanplan.miaoli.gov.tw/News/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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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中華民國 114 年 11 月 26 日 
府商字第 1140256438B 號 

 

主旨：公告「變更竹南頭份都市主要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專案通盤檢
討）（第一階段）案」計畫書、圖，並自民國 114年 11月 27日

零時起發布實施。 

依據： 
一、都市計畫法第 21條規定。 

二、內政部 114年 11月 24日台內國字第 1140815511號函。 

公告事項： 
一、 本主要計畫書業經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 112年 10月 17日第 1043 

次會議及 114年 5月 27日第 1079次會議審決，並經內政部 114年

11月 24日台內國字第 1140815511號函核定在案。 
二、 本計畫書、圖自民國 114年 11月 27日零時起發布實施，計畫範圍

內依本計畫書圖、都市計畫法及建築法等相關法令規定實施建築管

理。 
三、 需閱覽計畫書、圖者，請至頭份市公所、竹南鎮公所或本府工商發

展處（都市計畫科）閱覽（亦可上苗栗縣都市計畫資訊暨查詢系統

網站瀏覽，網址：https://urbanplan.miaoli.gov.tw/News/News）。 
四、 張貼公告書圖期間自發布實施日起 30天。 

 

 

 

縣長  鍾東錦 

 

https://urbanplan.miaoli.gov.tw/News/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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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中華民國 114 年 11 月 25 日 
府地權字第 1140255174B 號 

 

主旨：公示送達本府「苗栗縣後龍大庄地區區段徵收案」99年度保管字 

第 360號、99年度保管字第 361號補償費保管通知書予林文蘭等 

2人（如後附公示送達清冊）。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 78條、第 80條及第 81條暨土地徵收條例施行細則 

第 25條。 

公告事項： 

一、本府為發放「苗栗縣後龍大庄地區區段徵收案 99年度保管字第 360 

號、99年度保管字第 361號補償費」予林文蘭等 2人，惟因應受補 

償人林文蘭等 2人應為送達之處所不明，致上開通知函無法送達，爰 

依上開規定辦理公示送達。 

二、本公告張貼於本府地政處區段徵收區公告區網站（網址： 

https://www.miaoli.gov.tw/land/News.aspx?n=801&sms=9669）及 

本府公告欄，應受送達人得於辦公時間攜帶國民身分證、印章前往本 

府地政處地權科（地址：苗栗縣苗栗市府前路 1號，電話：037- 

559133）領取上開通知函，自公告之日起經 20日未領取者，以送達 

論，逾 15年未領取之補償費歸屬國庫。 

 

 

縣長  鍾東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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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中華民國 114 年 11 月 21 日 
府地權字第 1140253207A 號 

 

主旨：公示送達本府「苗栗縣竹科竹南基地周邊地區區段徵收案」99年 

度保管字第 23號、99年度保管字第 24號、99年度保管字第 25 

號補償費保管通知書予杜宇娟等 3人（如後附公示送達清冊）。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 78、第 80條及第 81條暨土地徵收條例施行細則第 

25條。 

公告事項： 

一、 本府為發放「苗栗縣竹科竹南基地周邊地區區段徵收案 99年度保

管字第 23號、99年度保管字第 24號、99年度保管字第 25號補償

費」予杜宇娟等 3人，惟因應受補償人杜宇娟等 3人應為送達之處

所不明，致上開通知函無法送達，爰依上開規定辦理公示送達。 

二、 本公告張貼於本府地政處區段徵收區公告區網站（網址：

https://www.miaoli.gov.tw/land/News.aspx?n=801&sms=9669）

及本府公告欄，應受送達人得於辦公時間攜帶國民身分證、印章前

往本府地政處地權科（地址：苗栗縣苗栗市府前路 1號，電話：

037-559133）領取上開通知函，自公告之日起經 20日未領取者，

以送達論。 

 

       
 

 

縣長  鍾東錦 

 

 

 

 

 



26 
 

 



27 
 

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中華民國 114 年 11 月 21 日 
府地權字第 1140253267B 號 

 

主旨：公示送達本府「苗栗縣竹科竹南基地周邊地區區段徵收案」99年

度保管字第 101號補償費保管通知書予萬善祠管理人：陳阿雙、

徐早榮（如後附公示送達清冊）。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 78條、第 80條及第 81條暨土地徵收條例施行細則

第 25條。 

公告事項： 

一、 本府為發放「苗栗縣竹科竹南基地周邊地區區段徵收案 99年度保

管字第 101號補償費」予萬善祠管理人：陳阿雙、徐早榮，惟因應

受補償人應為送達之處所不明，致上開通知函無法送達，爰依上開

規定辦理公示送達。 

二、 本公告張貼於本府地政處區段徵收區公告區網站（網址：

https://www.miaoli.gov.tw/land/News.aspx?n=801&sms=9669）

及本府公告欄，應受送達人得於辦公時間攜帶國民身分證、印章前

往本府地政處地權科（地址：苗栗縣苗栗市府前路 1號，電話：

037-559133）領取上開通知函，自公告之日起經 20日未領取者，

以送達論，逾 15年未領取之補償費歸屬國庫。 
 

 

縣長  鍾東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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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中華民國 114 年 11 月 14 日 
府心健字第 1140005854A 號 

 

主旨：公示送達苗栗縣政府 114年 11月 5日府心健字第 1140005771號

性侵害犯罪加害人吳○澤身心治療、輔導或教育通知書 1份。 

依據：行政程序第 78條、第 80條、第 81條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 應受送達人姓名：吳以澤 君。 

二、 應受送達人之處所不明，致所示文書無法送達，依法辦理公示送

達，並自最後刊登之日起，經 20日發生效力，請應受送達人儘速

攜帶身分證文件及印章至苗栗縣政府心理健康中心領取主旨通知書

(地址：苗栗縣後龍鎮大庄里 21鄰光華路 371號，電話:037-

721550，上午 8時至下午 5時)，逾期視同送達，並依行政執行法

及相關規定續行執行，請勿延誤。 

三、 公示送達方式：公告張貼於本府心理健康中心公告欄並刊登於苗栗

縣政府公報。 

 

 

 

縣長  鍾東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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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函 

 

中華民國 114 年 11 月 13 日 
府商都字第 1140244265 號 

 

主旨：有關「變更銅鑼都市計畫(都市計畫圖重製專案通盤檢討)案都市 

計畫樁位測定、清理及補建案」更正樁位資料案經本縣銅鑼鄉公 

所公告在案，茲檢附公告影本 1份，請協助刊登政府公報，請查 

照。 

說明： 

一、 依據都市計畫樁測定及管理辦法第 8條及本縣銅鑼鄉公所 114年 11 

月 10日銅鄉建字第 1140012019A號函辦理。 

二、 經查鄉、鎮、縣轄市公所無發行公報，爰依內政部 106年 8月 14

日內授營字第 1060812397號函文解釋意旨，協助刊登於本府公

報，以加強公告周知民眾參與之目的。 

 

 

 

正本：本府行政處 

副本：苗栗縣銅鑼鄉公所、本府工商發展處都市計畫科 

 

       

 

 

電子公文交換戳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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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鄉長謝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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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書函 

 

中華民國 114 年 11 月 10 日 
府商都字第 1140243667 號 

 

主旨：檢送「變更三灣都市計畫（第五次通盤檢討）案」訂於 114年 11

月 11日起公告徵求公民及團體意見 30天公告影本 1份，請協助

刊登本府公報，請查照。 

說明：依據苗栗縣三灣鄉公所 114年 11月 3日三鄉建字第 1140010394A

號函、114年 11月 3日三鄉建字第 1140010394B號公告及「都市

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第 46條規定辦理。 
 

 

正本：本府行政處 

副本：苗栗縣三灣鄉公所、本府工商發展處（都市計畫科） 

 

 

 

電子公文交換戳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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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鄉長李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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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中華民國 114 年 11 月 10 日 
府商都字第 1140243461C 號 

 

主旨：公告核定實施益昇土地開發股份有限公司擔任實施者擬具之「變
更苗栗縣竹南鎮慈裕段 299地號等 45筆土地都市更新權利變換計
畫案」計畫書，並自民國 114年 11月 12日零時起生效。 

依據：都市更新條例第 49、86條及 99年 5月 12日修正公布前都市更新
條例第 29條、第 29條之 1。 

公告事項： 
一、 公告起迄日期：自民國 114年 11月 12日起，至民國 114年 12月

11日止。 
二、 網路公開閱覽日期及查詢方式： 

(一)閱覽日期：自民國 114年 11月 12日起，至民國 114年 12月 
11日止。 

(二)閱覽網址：https://www.miaoli.gov.tw/build/cl.aspx?n=9851。 

(三)注意事項：閱覽期間涉及個人資料蒐集及利用者，應依「個人 
資料保護法」相關規定辦理，並自行負相關法律責任。 

三、 本變更都市更新權利變換計畫範圍：苗栗縣竹南鎮慈裕段 299地號
等 45筆土地。 

四、 依本條例第 49條及 99年 5月 12日修正公布之本條例第 29-1條規
定略以：「權利變換計畫之變更，得採下列簡化作業程序辦理：
（五）依地政機關地籍測量或建築物測量結果釐正圖冊。」，本案
係依據本縣竹南地政事務所 114年 5月 21日南地所二字第
1140004119號函、114年 6月 27日南地所二字第 1140005211號函
及 114年 7月 17日南地所二字第 1140005775號函檢送之地籍測量
及建物測量釐正結果辦理變更權利變換計畫。 

五、 公告地點： 
(一)張貼公告：苗栗縣政府公告欄、苗栗縣政府（都市計畫科）公 

告欄、苗栗縣竹南鎮公所公告欄及苗栗縣竹南鎮中港里辦公處 
公告欄。 

(二)計畫書閱覽：苗栗縣政府工商發展處（都市計畫科）、苗栗縣 
竹南鎮公所及苗栗縣竹南鎮公所中港里辦公處。 

(三)刊登新聞紙 3日，並刊登苗栗縣政府公報。 
 

 

 

縣長鍾東錦出國   
副縣長邱俐俐代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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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中華民國 114 年 11 月 7 日 
府環水字第 1140059943B 號 

 

主旨：公告解除苗栗縣竹南鎮鹽館前段山子坪小段 279-3地號土地地下
水污染控制場址列管暨地下水污染管制區劃定。 

依據：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第 26條第 2項規定暨本府環境保護局 
「113年度土壤及地下水污染調查及查證工作計畫－苗栗縣」及 
「114年度土壤及地下水污染調查及查證工作計畫－苗栗縣」機關 
查驗結果。 

公告事項： 
一、解除列管場址名稱：苗栗縣竹南鎮鹽館前段山子坪小段 279-3地號土 

地。 
二、場址地號：苗栗縣竹南鎮鹽館前段山子坪小段 279-3地號。 
三、場址面積：32,431平方公尺。 
四、場址歷程概述： 
(一)本府於 102年 1月 2日以府環水字第 1020000095B號公告為地下水污 

染控制場址暨地下水污染管制區，續因污染物濃度變更，104年 12 
月 29日以府環水字第 1040053164B號修正公告，賡續又因土地所有 
人異動，於 105年 4月 8日以府環水字第 1050011132B號修正公告地 
下水污染控制場址暨地下水污染管制區。 

(二)環境部（即改制前行政院環境保護署）105年 3月 16日以環署土字 
第 1050019909號公告為地下水污染整治場址。 

五、改善情形： 
(一)旨揭場址經污染土地關係人提送地下水污染整治計畫書，並經本府核 

定後執行地下水污染改善工作及自主驗證，地下水污染物濃度低於地 
下水污染管制標準。 

(二)本府環境保護局分別於 113年 11月－12月以「113年度土壤及地下 
水污染調查及查證工作計畫-苗栗縣」及 114年 6月以「114年度土 
壤及地下水污染調查及查證工作計畫-苗栗縣」執行機關驗證，驗證 
結果均低於地下水污染管制標準；114年 8月 18日經由「土壤及地 
下水污染場址改善推動小組」審認驗證報告，同意本污染場址解除列 
管；據此，予以解除苗栗縣竹南鎮鹽館前段山子坪小段 279-3地號土 
地地下水污染控制場址列管暨地下水污染管制區劃定，並自即日起生 
效。 

六、其他重要事項：旨揭場址解除地下水污染控制場址列管後，應依本府  
核定之地下水污染整治計畫內容，執行二年期定期監測作業。 

 
 

 

縣長鍾東錦出國   
副縣長邱俐俐代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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